关于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的举报渠道和受理方式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统计数据质量控制，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问题，依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完善统计违法举报工作制度的规定（试行）》,现将沂源县统计部门受理各类统计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渠道和受理方式公告如下：
1、电话举报渠道
向沂源县统计局举报各类统计违纪违法行为可拨打电话0533-3241196(统计执法监督科)。
2、信函举报渠道
向沂源县统计局举报各类统计违纪违法行为的受理科室是统计执法监督科。
通信地址：沂源县振兴路61号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科。
邮政编码：256300。
3、邮箱举报渠道
[bookmark: _GoBack]向沂源县统计局举报各类统计违纪违法行为可发送邮件至yyxtjjbgs@zb.shandong.cn（沂源县统计局办公室）
